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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6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38
2,630,747,504

50.864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新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董事会秘书殷畅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9,385,944
比例（%）

99.5681

反对

票数

9,321,407
比例（%）

0.3543

弃权

票数

2,040,153
比例（%）

0.077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9,655,344
比例（%）

99.5784

反对

票数

10,216,137
比例（%）

0.3883

弃权

票数

876,023
比例（%）

0.0333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2,257,792
比例（%）

99.6773

反对

票数

6,370,159
比例（%）

0.2421

弃权

票数

2,119,553
比例（%）

0.080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2,095,544
比例（%）

99.6711

反对

票数

7,641,937
比例（%）

0.2905

弃权

票数

1,010,023
比例（%）

0.0384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3,723,515
比例（%）

99.7330

反对

票数

6,479,214
比例（%）

0.2463

弃权

票数

544,775
比例（%）

0.020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9,104,644
比例（%）

99.5574

反对

票数

10,474,337
比例（%）

0.3982

弃权

票数

1,168,523
比例（%）

0.0444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1,298,000
比例（%）

99.2607

反对

票数

18,764,288
比例（%）

0.7133

弃权

票数

685,216
比例（%）

0.026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理财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53,791,874
比例（%）

97.0748

反对

票数

76,048,855
比例（%）

2.8908

弃权

票数

906,775
比例（%）

0.034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知名成熟发行人标准公开发行2025年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0,999,451
比例（%）

99.6295

反对

票数

8,462,934
比例（%）

0.3217

弃权

票数

1,285,119
比例（%）

0.048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2025年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1,313,391
比例（%）

99.6414

反对

票数

8,628,094
比例（%）

0.3280

弃权

票数

806,019
比例（%）

0.0306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发行2025年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1,169,681
比例（%）

99.6359

反对

票数

8,847,504
比例（%）

0.3363

弃权

票数

730,319
比例（%）

0.0278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3,913,109
比例（%）

99.3601

反对

票数

15,785,802
比例（%）

0.6001

弃权

票数

1,048,593
比例（%）

0.0398
1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3,242,824
比例（%）

99.3346

反对

票数

16,286,102
比例（%）

0.6191

弃权

票数

1,218,578
比例（%）

0.0463
14、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4,344,575
比例（%）

99.7566

反对

票数

5,516,214
比例（%）

0.2097

弃权

票数

886,715
比例（%）

0.0337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再融资项目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3,840,230
比例（%）

99.7374

反对

票数

6,081,059
比例（%）

0.2312

弃权

票数

826,215
比例（%）

0.0314
1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9,577,255
比例（%）

99.5754

反对

票数

9,828,389
比例（%）

0.3736

弃权

票数

1,341,860
比例（%）

0.0510

1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9,353,655
比例（%）

99.5669

反对

票数

10,006,689
比例（%）

0.3804

弃权

票数

1,387,160
比例（%）

0.0527
18、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公司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6,495,240
比例（%）

99.8384

反对

票数

3,822,049
比例（%）

0.1453

弃权

票数

430,215
比例（%）

0.0163
19、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3,894,338
比例（%）

99.7395

反对

票数

5,947,506
比例（%）

0.2261

弃权

票数

905,660
比例（%）

0.0344
20、议案名称：关于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5,714,775
比例（%）

99.4286

反对

票数

14,015,761
比例（%）

0.5328

弃权

票数

1,016,968
比例（%）

0.0386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212,727,610
265,523,391
145,472,514
93,588,736
51,883,778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5.3939
97.6148
91.6334

反对

票数

0
0

6,479,214
1,911,984
4,567,230

比例（%）

0.0000
0.0000
4.2487
1.9942
8.0663

弃权

票数

0
0

544,775
374,775
170,000

比例（%）

0.0000
0.0000
0.3574
0.3910
0.3003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12

14

15

16
17
18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担保额度和审
批权限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
理财计划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9年再融资项目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及部分募投项目
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公司开展商品期
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公司开展外汇衍
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注销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的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10,995,905
406,377,034
398,570,390
341,064,264
401,185,499

411,616,965

411,112,620

406,849,645
406,626,045
413,767,630

比例（%）

98.3197
97.2148
95.3472
81.5904
95.9728

98.4683

98.3476

97.3278
97.2743
98.9828

反对

票数

6,479,214
10,474,337
18,764,288
76,048,855
15,785,802

5,516,214

6,081,059

9,828,389
10,006,689
3,822,049

比例（%）

1.5500
2.5057
4.4889
18.1926
3.7763

1.3196

1.4547

2.3512
2.3938
0.9143

弃权

票数

544,775
1,168,523
685,216
906,775
1,048,593

886,715

826,215

1,341,860
1,387,160
430,215

比 例
（%）

0.1303
0.2795
0.1639
0.2170
0.2509

0.2121

0.1977

0.3210
0.3319
0.1029

19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411,166,728 98.3606 5,947,506 1.4228 905,660 0.216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海燕、金如意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5-037
物产中大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理由
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召开公司第十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含），占公司目前
股本比例 0.39%；不高于 4,000万股（含），占公司目前股本比例 0.77%。回购价格不超过 4.3元/股。2024年11月11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
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公司股份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4.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6元/股
（含）。

截至2024年12月16日，公司已完成上述股份回购。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0,502,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949%，回购最高价格为5.67元/股，最低价格为5.11元/股，回
购均价5.44元/股，使用回购资金总额为11,153.0721万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为20,502,900股。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6月6日召开十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

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0,502,900股公司股份。
本次拟注销股份数量为20,502,900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0.3949%。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

总数将由现 5,192,561,790股减少至 5,172,058,89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现 5,192,561,790元减少
为5,172,058,890元。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的数据
为准。

说明：以上不包含公司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回购注销对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影响。
由于公司本次注销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公司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
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
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杭州市环城西路56号
2.申报时间：2025年6月7日-7月22日，工作日8:30-17:00
3.联系人：狄世英
4.联系电话：0571-85777029
5.传真号码：0571-85778008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信息披露4545 2025年6月7日 星期六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3529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9
转债代码：113666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392,8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392,8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12日。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情况1、2021年 11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2021年 11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3、2021年 11月 17日至 2021年 11月 26日，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1年12月1日，公司
披露了《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
况说明及核查意见》。4、2021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
了《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5、2021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董事会
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6、2022年1月2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并于2022年1月26日披露了《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7、2022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8、2022年5月1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
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并于2022年5月21日披露了《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9、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10、2023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11、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并取得了明
确同意的意见。12、2024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审议并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13、2024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并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14、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并取得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历次授予情况

项目

首 次 授
予部分

预 留 授
予部分

授予日期

2021 年 12 月27日

2022年 4月 18
日

初始授予价格
（元/股）

20.23
20.23

初始授予数
量

（万股）

678.00
18.00

初始授予人
数（人）

105
14

权 益 分 派 调 整
后授予价格（元/

股）

6.73
6.73

权益分派调整
后 授 予 数 量

（万股）

1,348.20
37.80

剩 余 授 予
人数（人）

90
14

注：上表中“权益分派调整后授予数量”和“剩余授予人数”不含历次已完成回购注销或已经董事
会批准决定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人数。

（三）限制性股票历次解锁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除限售。
单位：万股

解锁批次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

解锁上市日期

2023 年 6 月 1
日

2023 年 8 月 28
日

2024 年 6 月 6
日

2024 年 8 月 29
日

股票解锁数量

415.80
11.34
406.35
11.34

取消解锁股票
数量

12.60
-

22.05
-

剩余未解锁数量

970.20
26.46
539.28
15.12

取消解锁股票原因

激励对象出现《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中规定的
应当回购限制性股票

的情形

注：上表中“剩余未解锁股票数量”不含已回购注销或已经董事会批准决定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2022年6月29日，公司实施完成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2023年5月19日，公司实施完成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5股。股权激励计
划存续期间，因权益分派的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以及解锁数量同步变化。

二、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1、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根据本激励计划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9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51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
授权益数量比例为40%。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日为2022年1月24日，因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于2025年4月24日进入第三个解除限售期。2、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现就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
下：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2-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以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或净利润为基数，首次（含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

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业绩考核目标

2022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或者2022年度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17.00%

2023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或者2023年度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36.00%

2024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或者2024年度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60.00%

注：上述“净利润”指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
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为计算依据。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达标、不达标两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届时根据下

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考核结果

个人绩效等级

解除限售比例

达标

S
100%
A B

不达标

C
0%

D

若解除限售期内公司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则该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左述情形，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未发
生左述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公司 2024 年营业收入比2021年增长40.31%；公司2024 年剔除股权激励影
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 2021 年增
长 200.01% 超 过 了 2024
年考核目标，公司业绩符

合左述解除限售条件。

（1）1 名激励对象离职，1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
核不达标，回购注销其持
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52万股；
（2）除上述情况外，2024
年度 90 名激励对象个人
绩效考核结果为达标，满
足当期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的条件，可解除限售

股数为539.28万股。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 92人，鉴于 2名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规定的变化，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2.52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司本次实际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
象人数为 90 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39.28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258%。

三、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1、授予日：2021年12月27日2、可解除限售数量：539.28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258%3、可解除限售人数：90人

4、激励对象名单及解除限售情况：

姓名

高辉

罗庆一

郑慧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87人）

合计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原始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120.00
60.00
40.00
422.00
642.00

调整后的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252.00
126.00
84.00
886.20
1,348.20

本次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100.80
50.40
33.60
354.48
539.28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占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5、差异性说明：
鉴于2名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激励计划》规定的变化，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52万股

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92人调整为90人。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6月12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539.28万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本次变动前

18,949,200
842,766,852
861,716,052

本次变动数

-5,392,800
5,392,800

0

本次变动后

13,556,400
848,159,652
861,716,052

注：因公司尚处于可转债转股期，本次变动前的股本数采用2025年6月5日的股本结构，具体变
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

五、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经核查认为：爱玛科技已就本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取得了现

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4月24日进入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本次解除限售已满足

《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尚需申请办理本次解除限售相关的手续，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529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0
转债代码：113666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等相关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 及《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
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公告，并于2025年5月24日在公司内部公示了《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公示》。

（一）公示情况1、公示内容：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2、公示时间：2025年5月24日至2025年6月2日，时限不少于10日;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进行公示;4、反馈方式：以设立反馈电话及邮箱等方式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5、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公司未有员工提出异议，无反馈记录。
（二）核查方式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分、子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分、子公司）担任的职务信息、社保缴纳文
件、工资发放文件等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供的履职文件。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激励计划》及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结果，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二）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分、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引起重大误
解之处。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人员具备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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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等相关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 及《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
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公告，并于2025年5月24日在公司内部公示了《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公示》。

（一）公示情况1、公示内容：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2、公示时间：2025年5月24日至2025年6月2日，时限不少于10日;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进行公示;4、反馈方式：以设立反馈电话及邮箱等方式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5、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公司未有员工提出异议，无反馈记录。
（二）核查方式
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分、子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分、子公司）担任的职务信息、社保缴纳文件、工资发放文件等
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供的履职文件等资料。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激励计划》及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事

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二）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分、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引起重大误
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237 证券简称：超卓航科 公告编号：2025-032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户及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及《关于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变更“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及“洛阳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的投资总额并进行结
项，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同时同意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上述议案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证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50号文《关于同意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40.0828万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41.2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92,448.22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各项发行费用11,
590.63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80,857.59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35475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的有关情况
（一）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的募投项目为“增材制造生产基地

项目”及“洛阳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前述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共计21,892.62万元，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

洛阳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
目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

（A）
21,885.19
13,200.42
35,085.61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B）
14,870.13
7,022.49
21,892.62

待支付金额
（C）
-

660.54
660.54

预计节余
募集资金金额
（D=A-B-C）

7,015.06
5,517.39
12,532.45

投入进度
【E=（B + C）/A】

67.95%
58.20%
64.28%

注：1、“待支付金额”系洛阳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尚未支付的部分合同尾款及相关合同质保金
等款项；

2、“预计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不包含公司尚未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二）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的原因
1、公司根据近年来宏观经营环境及下游客户需求等情况的变化，结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公司认

为“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已完成主体建筑工程的建设，前期使用募集资金购置的项目设备及公司
以自有资金购置的设备等资源已可满足公司现有及未来一定期间内的市场需求。公司管理层结合最
新经营情况及近期市场拓展进度，经综合评估，为避免盲目投资带来设备闲置损耗，保障募集资金使
用的合理性，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拟将“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的投资总额调减至14,
755.23万元，并将该项目进行结项，同时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用途分类

建筑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安装工程费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铺底流动资金

合计

（变更前）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6,350.00
12,030.00
601.50
1,403.70
1,500.00
21,885.19

（变更后）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6,350.00
6,335.58
592.15
1,403.70
73.80

14,755.23

实际使用金额

6,464.90
6,335.58
592.15
1,403.70
73.80

14,870.13
2、洛阳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已完成主体建筑工程的建设，但由于目标客户受目前国际局势、

国内相关行业整体环境变化的持续影响，相关产品的需求进度放缓，公司采取了审慎的投资策略，放
缓了该项目实施尤其是设备采购的投入进度。公司管理层结合最新经营情况及近期市场拓展进度，
经综合评估，为避免盲目投资带来设备闲置损耗，保障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公司拟将“洛阳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的投资总额调减至7,683.03万元，并将该项目进行结
项，同时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用途分类

建筑工程费

（变更前）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6,700.42
（变更后）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6,700.42
实际使用金额

6,039.88

设备购置费

铺底流动资金

合计

5,000.00
1,500.00
13,200.42

982.60
-

7,683.03

982.60
-

7,022.49
注：1、上表中相关尾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上表中变更后的“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合计数包含该项目尚未支付的部分合同尾款及相关

合同质保金660.54万元。
（三）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将“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及“洛阳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变更投

资总额并将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最终金额以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并按照公司相关管理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管理。同时公司将积极挖掘具有较强盈利能力且未来发
展前景较好的项目，待审慎研究讨论确定投资项目后，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
审议披露程序。

三、超募资金节余情况
（一）超募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超募资金总额52,939.82万元已使用完毕，具体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项目

超募资金总额

减：2022年-2025年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减：“洛阳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投资金额

截至2025年5月31日超募资金节余金额

金额（万元）

52,939.82
39,739.40
13,200.42
1,538.72

注：“截至2025年5月31日超募资金节余金额”系超募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超募资金节余资金1,538.72万元系超募资金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扣除手续费等的

净额。为进一步充盈公司现金流，提升经济效益，公司拟将前述超募资金节余资金1,538.72万元（实
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

本次拟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节余资金1,538.72万元占超募资金总额52,939.82万元
的比例为2.91%，公司最近12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超募资金总
额的30%，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
月内，公司将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上述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以及将

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公司自身发展经营战略做出的
审慎决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及“洛阳增材制造生产基

地项目”的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以及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及公司自身发展经营战略作出的谨慎决定，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
关规定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上述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事项；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户及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及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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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23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台子湾路118号，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3日
至2025年6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关于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237
股票简称

超卓航科

股权登记日

2025/6/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6月19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二）登记地点：襄阳市高新区台子湾路118号，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证券部。
（三）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自然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3、股东可按以上要求以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登记，采用以上方式
登记的，登记材料应不迟于2025年6月19日17:00，信函封面、传真资料首页顶端空白处、电子邮

件标题应注明股东联系人、联系电话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通过以上方式登记的股
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

4、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现场会议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请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2、联系电话：0710-3085204
3、传真：0710-3085219
4、邮箱：hbcz@cz-tec.com
5、联系地址：襄阳市高新区台子湾路118号，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6、邮政编码：441000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关于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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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超卓航科”）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通知于 2025年 6月 3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并于 2025年 6月 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成进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增材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及“洛阳增材制造生产基

地项目”的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
及公司自身发展经营战略作出的谨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上述
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超卓航科关于变更募投

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及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

际情况及公司自身发展经营战略作出的谨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将
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超卓航科关于变更募投

项目投资总额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及将超募资金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7日


